


院會紀錄

立法院第9屆第8會期第13次會議紀錄
主席：進行討論事項第二十四案。

二十四、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委員尤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及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本案經提本院第9屆第7、1、1會期第10、3、6次會議報告決定：交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茲接報告，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主席：請宣讀審查報告。
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函

受文者：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5月22日

發文字號：台立司字第1084300789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說明二,附件0 附件1

主旨：院會交付本會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羈押法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及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業經併案審查完竣，須經黨團協商，復請查照，提報院會公決。

說明：

一、復貴處108年4月30日台立議字第1080701657號、105年3月16日台立議字第1050700513號、105年4月1日台立議字第1050701117號函。

二、檢附審查報告（含條文對照表）1份。

正本：議事處

副本：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羈押法修正草案」、委員尤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及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3案審查報告

壹、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分別於105年4月18日（星期一）、108年5月1日（星期三）、5月13日（星期一）及5月16日（星期四）召開第9屆第1會期第16次、第7會期第18次、第21次、第22次全體委員會議，審查上開法案；由召集委員周春米擔任主席，除邀請提案委員說明提案要旨外，相關機關亦應邀指派代表列席說明，並答覆委員詢問。
貳、委員提案說明：
一、委員尤美女等25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鑑於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六五三號解釋載明「刑事被告受羈押後，為達成羈押之目的及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其人身自由及因人身自由受限制而影響之其他憲法所保障之權利，固然因而依法受有限制，惟於此範圍之外，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之保障與一般人民所得享有者，原則上並無不同。是執行羈押機關對受羈押被告所為之決定，如涉及限制其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者，仍須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要求相關機關應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以保障受羈押被告之憲法權利。且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亦保障「任何人均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殘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罰」及「所有被剝奪自由的人應給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嚴的待遇」，惟現行刑事收容制度與設施，仍持續錯將受羈押被告視為受刑人，羈押被告與受刑人與監所內所受待遇差別不大，收容人與監所內之生活狀態均不為法治所關照。考量於全控機構中生存而有高度被侵害可能之受羈押被告權益，以及現行法令之缺陷，爰提出「羈押法修正草案」。
二、委員劉世芳等18人提案要旨（參閱議案關係文書）
有鑑大法官釋字第653號指出，逾越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範圍，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者，自應許其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始無違於憲法第十六條規定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上開釋字解釋文亦載明，羈押法第六條之規定，不許受羈押被告向法院提起訴訟請求救濟之部分，與憲法第十六條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有違，相關機關至遲應於本解釋公布之日起二年內，依本解釋意旨，檢討修正羈押法及相關法規，就受羈押被告及時有效救濟之訴訟制度，訂定適當之規範。大法官釋字第720號更再度重申前開釋字之解釋意旨。爰此，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參、法務部報告：
一、部長羅瑩雪報告如次：（105年4月18日）
主席、各位委員：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就大院尤委員美女等人擬具之《羈押法修正草案》及劉世芳等人擬具之《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代表本部列席報告，並備質詢，至感榮幸，同時藉此機會感謝各位委員平日對本部業務的指導與關心，代表本部報告，並備質詢，深感榮幸，茲就各案由報告如下：
(一)法務部對大院尤委員美女等人就《羈押法修正草案》之意見
1.由法務部派員視察看守所，並由看守所設視察小組之規定
法務部矯正署組織法第1條及第5條規定，法務部矯　正署係實際負責督導看守所之監督機關，故應由法務部矯正署派員視察看守所，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5條至第7條規定由法務部派員視察看守所，並由看守所設視察小組之規定，與上開法務部矯正署組織法規定尚有不符。
2.看守所本於權責原有調配轉房之權責，尚無庸增列被告請求轉房之規定
被告因案遭受羈押，對其身心、情緒影響甚鉅，為避免其有自傷、自殺等行為，實務上，基於安全考量，以群居配房為原則，以利突發事故之處理。另，看守所基於管理需要、安全等，本於權責原有調配轉房之權責，尚無庸增列被告請求轉房之規定，爰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15條規定，容有再研議之處。
3.戒具種類不宜限縮僅有束縛衣及手銬二類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18條係將戒具種類限縮，而以束縛衣、手銬二類為限，然因被告仍有返家探視、戒護就醫、在外清掃等在外情況，如無相關戒具種類，依法不得施用戒具，實務上易有脫逃之虞。另，看守所對於被告施用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鎮靜室之期間，係衡酌被告之行為或精神狀況而予以實際判定，然如法律明文限制不得逾24小時，實務運作將難以執行。
4.戒護被告外出得使用之戒具，不宜限縮為僅得使用手銬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19條，係將看守所戒護被告所外打掃、營繕、返家探視或護送就醫時，得使用之戒具，限縮為僅得使用手銬，惟查被告於看守所外打掃、營繕、返家探視或護送就醫時所前往處所並無相關安全設備，尚有施用手銬以外其他戒具之必要，以應實需。
5.修正草案第4章有關看守所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規定，尚無特別規定之必要
矯正機關人員執行職務，對於收容人之處遇，均恪遵尊重收容人之尊嚴及維護其人權之原則，以符合「聯合國在監人處遇最低標準規則」及「聯合國保護所有遭受任何形式拘留或監禁的人的原則」之精神，且看守所對於性侵害事件及性騷擾事件，均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性騷擾防治法相關規定辦理，此外，本部矯正署並訂定有「矯正機關防治及處理收容人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及其他欺凌事件具體措施」，故草案第4章有關看守所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規定，尚無特別規定之必要。
6.不宜規定被告之掛號費由看守所負擔
全民健康保險法第27條1項第4目第3款之規定，法務部矯正署僅全額支付符合同法第10條所指第4類第3目保險資格之保險費用，其餘費用如就診之掛號費及自行負擔費用仍須由是類收容人自行支付，故對於被告而言，為符合公平正義及將所有矯正機關收容人處遇一視同仁，相關費用如掛號費及自付額仍應由被告自行負擔，是以，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62條第1項有關被告之掛號費由看守所負擔之規定，容值再酌。
7.看守所對於請求接見者拒絕其請求，請求接見者以訴願方式救濟，容值商榷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67條第2項「並以書面載明事由告知被告及請求接見者。請求接見者不服時，得向主管機關提起訴願。」看守所對於請求接見者拒絕其請求，請求接見者以訴願方式救濟，是否能達即時有效之保護，容值商榷。
8.不宜規定看守所對於被告發受之書信，需於被告面前檢查
看守所對於被告發受之書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依法僅得檢查有無夾藏違禁物品，如明文規定需於被告面前檢查，易耽擱實務檢查程序，故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73條規定，容值商榷。
9.懲罰之種類不宜僅有訓誡及停止購買物品二類
委員所提修正草案第86條所列懲罰之種類僅有訓誡及停止購買物品二類，對於被告並無任何實質之懲處效果，不易達成看守所秩序或安全之管理。
10.對於羈押被告權利受侵害時之救濟途徑，容值再行商榷
對於羈押被告權利受侵害時，依釋字第653號解釋意旨，必須立法提供被告司法審查救濟的途徑。惟看守所的處分可解釋為廣義的司法行政處分，且與司法目的、刑事訴訟程序緊密相關，爰建議釐清採刑事訴訟程序或行政訴訟救濟後，再行就訴訟之範疇界定，較符合效益。是以，委員所提修正草案係採「訴願」、「行政訴訟」方式救濟，容值再行商榷。
(二)法務部對　大院劉世芳等人擬具之《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意見
對於羈押被告權利受侵害時，依釋字第653號解釋意旨，必須立法提供被告司法審查救濟的途徑。惟看守所的處分可解釋為廣義的司法行政處分，且與司法目的、刑事訴訟程序緊密相關，爰建議釐清採刑事訴訟程序或行政訴訟救濟後，再行就訴訟之範疇界定，較符合效益。是以，委員所提修正草案係採「訴願」、「行政訴訟」方式救濟，容值再行商榷。
大院委員所提出之《羈押法修正草案》及《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用心良苦，立論精闢，本部深表感佩，但因本部前已研修《羈押法修正草案》，經行政院院會通過送大院審查，惟大院第8屆會期中並未完成審議，本部已另斟酌該草案內容，預定於105年4月間再報行政院審查，本件大院委員所提《羈押法修正草案》及《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宜併同行政院版修正草案再行審議為妥。
以上報告，敬請主席及各位委員指教並支持，謝謝。
二、部長蔡清祥報告如次：（108年5月1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天奉邀列席貴委員會議就：一、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二)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三)委員蘇巧慧等23人擬具「監獄行刑法增訂第三十七條之一條文草案」、(四)委員林德福等20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五)委員江永昌等16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六)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一條條文修正草案」、(七)委員蔡易餘等17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二條條文修正草案」、(八)委員周春米等26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及第六十八條條文修正草案」、(九)委員蘇治芬等20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六十六條條文修正草案」(十)委員李麗芬等18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案，二、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羈押法修正草案」、(二)委員尤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及(三)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代表本部列席說明，並備質詢。謹就本次修法重點及各委員提案報告如下，敬請參考。
併案審查(一)行政院函請審議「羈押法修正草案」、(二)委員尤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及(三)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部分：
(一)本部就行政院函請審議「羈押法修正草案」之說明如下：
本部爰參酌國際立法例及大法官相關解釋，研擬「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以突顯政府對於獄政法制改革之重視。上開法案於107年5月函報行政院審議，經羅政務委員邀集相關機關及民間司改團體，召開25次會議密集審議，並由行政院108年4月11日第3646次院會審查通過，於同年月12日函請大院審議。羈押法修正草案共計14章117條，修正意旨主要在於促進收容人人權保障，明確看守所與收容人間之權利義務，期能符合現代刑事矯治及適應國家社會之需要，促進矯正體系現代化。
本草案修正重點，包括增訂看守所人員執行職務，應符合比例原則及尊重收容人尊嚴，並明定不得長期單獨監禁。另增訂於看守所設獨立之外部視察小組，落實透明化原則（羈押法修正草案第四條、第五條）。增訂看守所得對收容人施用戒具、施以固定保護或收容於保護室之要件、程序及期限，以及安排醫事人員評估其身心狀況，提供適當協助之規定，以維護人權。（羈押法修正草案第十八條）。為保障收容人權利，明定看守所人員得使用法務部核定之棍、刀、槍及其他器械為必要處置之要件。（羈押法修正草案第二十條）。看守所作業收入基於「取之收容人，用之收容人」之精神，修正作業賸餘由現行37.5%提高至60%充收容人勞作金。另明定延長作業時間應經收容人同意，並應給與超時勞作金；以及明定收容人因作業或職業訓練而有傷亡情形者，應發給補償金之規定，以強化其保障（羈押法修正草案第二十五條、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增訂看守所依其規模及收容對象、特性，得在資源可及範圍內備置相關醫事人員，於夜間及假日為戒護外醫之諮詢判斷，並由衛生主管機關定期督導、協調及協助改善衛生醫療相關事項。（羈押法修正草案第四十四條）。為保障收容人通信、投稿權益，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七五六號解釋意旨，明定看守所檢查收容人之書信，係為確認有無夾帶違禁物品，並列舉得閱讀、刪除其書信內容之情形。另為使收容人獲得保密及有效之法律協助，規定收容人與其律師、辯護人之通信、接見，無論所涉訴訟或程序種類為何，應符合開拆不閱覽，監看不與聞之精神（羈押法修正草案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因應司法院釋字第六五三號、第七二○號及第七五五號解釋，增訂，「陳情、申訴及起訴」相關規定，確認看守所與收容人間為行政法上關係，所衍生之公法上爭議，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循申訴、行政訴訟途徑解決，保障收容人相關救濟權利。（羈押法修正草案第八十二條至第一百零五條）。
(二)有關尤委員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部分，本部說明如下：
1.委員提案多已於行政院版羈押法修正草案參採或將其意旨納入考量：
行政院版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邀集司法院等有關機關及民間司改團體審議研定，委員提案多已參採或納入考量，例如委員提案第一條（立法目的）、第二條（維護被告人權）、第三條（男女分界羈押並保障性少數者權益）、第五條至第七條（本法主管機關、主管機關及外部視察機制之視察）、第十條（攜子入所）、第十一條（健康檢查）、第十二條（入所身體檢查及辨識身分）、第十四條（入所告知事項）、第十六條（戒護及檢查）、第十八條（戒具、固定保護及鎮靜室之使用）、第十九條（外出施用戒具之限制）、第二十條（警棍等器械之使用）、第三十一條至第四十條（志願作業）、第四十一條至四十八條（生活照顧輔導）、第四十九條（換發飲食）、第五十二條（吸菸與菸害防制）、第五十三條至第六十五（衛生及醫療）、第七十四條（被告與律師之保密往來）、第九十條至第一百零七條（申訴及行政訴訟）等，已於行政院版修正草案第一條、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四條至第三十二條、第三十三條至第四十條、第四十四條至第五十八條、第六十五條、第六十六條、第八十二條至一百零五條及第一百十一條等規定納入考量或參採，建請委員支持。
2.若干條文容有再研議或斟酌之處：
(1)有關委員提案第十六條，被告有安全或健康受影響之虞，得請求轉房。考量人類群居之天性及看守所空間有限，爰於行政院版修正草案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被告入所後，以分配於多人舍房為原則。看守所並得依其管理需要配房，所稱得依其管理需要配房之情形，例如依被告身心狀況或特殊情事不宜群居者、惡性重大顯有影響他人之虞者，或罹患疾病不宜群居者，看守所得斟酌情形安置於單人舍房。委員提案被告有安全或健康受影響之虞，得請求轉房，看守所管理人員得依上揭管理需要併為審酌配房。
(2)委員提案第十八條第一項增列「但不得以懲罰被告為目的，亦不得造成懲罰被告之效果。」及第二項增列「每次最長不得逾二十四小時，並應告知被告之辯護人及其指定之親屬、友人」，並修正戒具種類以「束縛衣」及「手銬」為限。施用戒具、收容於保護室及固定保護等均係為保護被告或預防其危險之措施，不得以懲罰被告為目的，且施用前開措施，應通知其辯護人及家屬，以保障被告之權益部分，本部敬表認同。又施用戒具、收容於保護室及固定保護等措施，係最後不得已手段，其形式及使用，應受必要之節制，爰依聯合國在監人處遇最低標準規則第三十三條及第三十四條前段之規定，於本條第三項及第五項明定施用戒具、固定保護及收容於保護室之時間上限，以維護被告之身心健康及權益。另，施用戒具之種類應取決於被告個案之情形，若戒具種類僅以束縛衣、手銬為限，實務上恐無法依個案狀況，施用適當之戒具以達到保護被告及防止危害之作用，爰建議戒具種類仍應以腳鐐、手銬、聯鎖、束繩及其他經法務部核定之戒具較為適當。
(3)有關委員提案新增第四章「看守所性侵害、性騷擾及性霸凌之防治」，目前矯正機關人員知悉收容人間發生疑似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者，業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等相關法律規定辦理。另本部矯正署已於函頒「矯正機關防治及處理收容人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及其他欺凌事件具體措施」，另監獄行刑法草案目前並未有相關規定，為維持法規體系一致性，爰建請不增定專章。
(4)有關委員提案第六十二條增列第一項增列「看守所內就醫治療，被告之掛號費由看守所負擔。」，按現行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被告之健保費用及看診後之門診、急診及住院等醫療相關費用係自行負擔，掛號費用係屬醫療機構之行政費用，宜由病人自行負擔，如屬無力支付者，得由機關依行政院版草案條文第五十三條之規定，委請醫師治療。又參酌司法院釋字第四八五號解釋，有關社會政策之立法，必須考量國家之經濟及財政狀況，依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注意與一般國民間之平等關係，就福利資源為妥善之分配，不得超過達成目的所需必要限度而給予明顯過度之照顧等意旨，不宜規定被告之掛號費由看守所負擔。
(5)委員提案第七十三條第一項增列「看守所對於被告發受之書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得於被告面前檢查有無夾藏違禁物品，或其他有妨害看守所秩序或安全之物品。」及提案第二項增列「除有明顯事實足認被告發收之書信有脫逃或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並經法院核准者，看守所不得為禁止、扣押或檢閱之處分。」，衡酌看守所與監獄同屬拘禁人身自由處所，爰本部參照司法院釋字第七五六號解釋意旨，於行政院版修正草案第六十六條明定看守所人員以開拆或其他方式檢查有無違禁物品；屬被告與其律師、辯護人或公務機關互通之書信，矯正機關不得閱讀書信內容；除有「被告妨害看守所秩序或安全之行為且尚在調查中」等五項明文列舉之情形外，看守所不得閱讀被告書信之內容；看守所閱讀書信內容後，如發現有「顯有危害看守所之安全或秩序」等五項明文列舉之情形，矯正機關得敘明理由刪除之，並訂有刪除之方式及應保留原文等規範，業涵蓋委員提案所保障之意旨。至於被告面前檢查書信之部分，考量機關實務運作恐無法達成，建請不增訂相關文字。
(6)委員提案第八十六條有關被告違反看守所秩序或安全時，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分，參照日本關於刑事設施及被收容人等之處遇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一百五十二條等規定及實務運作等考量，於本部於行政院版修正草案第七十八條第一項明定：「被告有妨害看守所秩序或安全之行為時，得施以下列一款或數款之懲罰：一、警告。二、停止接受送入飲食三日至七日。三、停止使用自費購買之非日常生活必需品七日至十四日。四、移入違規舍十四日至六十日。」。並參酌聯合國在監人處遇最低標準規則第二十九條規定意旨，於行政院版草案第七十八條第二項明定對於違背秩序或安全行為之情狀，應施予懲罰之種類、期間、違規舍之生活管理、限制、禁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授權由法務部以辦法定之，使懲罰之執行有明確依據。相關通知程序即涵蓋於草案所稱其他應遵行事項，並將明定於授權辦法中，爰此，本部研修之草案與委員提案所保障之意旨相符。
(三)有關劉委員世芳等18人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委員提案增訂第六條至第六條之三等規定，保障被告申訴及司法救濟權益，立法方向本部敬表認同，行政院版修正草案第八十二條至一百零五條已予參採納入考量，建請委員支持。
以上報告，敬請
主席、各位委員參考，謝謝。
肆、司法院書面報告：（108年5月1日）
　　主席、各位委員、各位女士、先生：
今日貴委員會併案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案、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案等9案、行政院函請審議「羈押法修正草案」案、委員尤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案等2案，本院敬表意見如下，尚請參酌。
一、就行政院函請審議羈押法修正草案第102條至第105條及第114條關於救濟程序之相關條文部分、委員尤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第105條及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6條之3部分：
前揭草案就羈押法有關不服看守所所為涉及其個人權益之處分或因羈押所生之公法爭議，固採行政訴訟之救濟途徑，然而：
(一)依本院釋字第691、720、755號解釋之旨，就受刑人在監獄中所受處分及羈押中被告在看守所所受處分之救濟途徑，係採行政訴訟與刑事訴訟分流救濟。其中，釋字第720號解釋揭示受羈押被告認執行羈押機關對其所為之不利決定，逾越達成羈押目的或維持羈押處所秩序之必要範圍，不法侵害其憲法所保障之權利者，在相關法規修正公布前，受羈押被告對有關機關之申訴決定不服者，應許其準用刑事訴訟法第416條等有關準抗告之規定，向裁定羈押之法院請求救濟。據此，受羈押之被告因羈押之法律關係，不服看守所處分及管理措施、申訴決定之救濟，雖屬公法爭議，依其性質仍宜由裁定羈押之刑事法院處理。是前揭草案是否與釋字第720號解釋意旨相合，敬請審酌。
(二)再者，監獄受刑人與監獄間之監獄行刑法律關係，與在押被告與看守所間之法律關係，其本質與目的均有差別，未必應採相同救濟途徑。羈押中被告尚在刑事訴訟之偵查及審判階段，自應循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請求救濟並為抗告，此與刑事程序終局確定後，受刑人於監獄執行期間依據監獄行刑法之規定，並不相同，自難比附援引，併供參酌。
二、就行政院函請審議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第13條部分：
草案第13條第6項係就檢察官所為之具保、責付、限制住居或為其他適當處置之處分，設其救濟規定，並未及於監獄所為拒絕收監處分，且該拒絕收監處分似亦無從依修正條文第90條至114條救濟，敬請斟酌。
三、就行政院函請審議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第97條部分：
本條規定「審議小組受理申訴時，發現有程序不符而其情形可補正者，通知申訴人於五日內補正。」所謂「程序」，似指未遵守第96條之「程式」，則草案條文關於「程序不符」之用語，是否宜修正為「程式不符」，較為妥適，建請斟酌。
四、就行政院函請審議監獄行刑法修正草案第110條部分：
本條係就監督機關所為處分，規定其申訴、起訴準用監獄所為處分之規定。其中，第105條（申請調查證據及無調查必要時敘明理由義務）及第106條（記載到場之人所為陳述要旨及其所提出之文書、證據、委員持不同意見之紀錄等）未在準用之列，或係基於不服監督機關所為處分之申訴，申訴人不許其到場所致。惟上開條文亦有申訴人不到場時，性質上仍可準用部分，均不予準用，是否符合立法意旨？請斟酌。
五、就時代力量黨團擬具「監獄行刑法第81條條文修正草案」部分：
(一)完善訴訟程序，保障人權，向為本院堅持之價值，假釋審查是否採法官保留，本院尊重立法裁量，但衡諸各國立法例，雖有採取由法官審查之制度（例如德國），但也有其他國家採行不同之制度設計，例如設立獨立的假釋審查委員會，或者依照案件類型，區分由行政權審核或由假釋審查委員會審查者，或可作為我國改革假釋制度的參考，建請再酌。
(二)依統計數據，近幾年來，全國各監獄提報假釋審查的人數每年大約三萬人上下，如採法官保留原則，勢必增加法官工作負荷，此為現實問題，不得不予正視，俾使法官得以妥適審核假釋案件，建請予以審酌。
(三)另此一調整亦影響不予許可假釋、廢止假釋之救濟，是否宜配合調整，建請審酌。
以上報告，敬請指教。
伍、與會委員於105年4月18日就委員尤美女等25人擬具「羈押法修正草案」與委員劉世芳等18人擬具「羈押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併案審查，先進行報告及詢答完畢，後於108年5月1日再併入行政院函請審議之「羈押法修正草案」繼續進行報告與詢答，並於5月16日省略大體討論逕行逐條審查。認為現行羈押法全文僅39條，部分條文又因不符合實際需要，為司法院大法官宣告違憲，為促進收容人人權保障，明確看守所與收容人間之權利義務，實有全面檢討修正之必要，爰保留部分未達共識條文待院會處理，而將全案審查完竣。茲就審查結果概述如下：
一、第一章章名、第一條至第四條、第二章章名、第七條至第九條、第十二條至第十四條、第三章章名、第十五條、第十七條、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三條、第四章章名、第二十四條至第三十二條、第五章章名、第三十三條至第四十條、第六章章名、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三條、第七章章名、第四十四條至第五十八條、第八章章名、第五十九條至第六十四條、第六十六條、第六十七條、第九章章名、第六十八條至第七十四條、第十章章名、第七十五條至第七十七條、第七十九條至第八十一條、第十一章章名、第八十二條、第八十三條、第八十五條、第八十七條、第八十八條、第九十條至第九十二條、第九十四條至第一百條、第十二章章名、第一百零六條至第一百十條、第十三章章名、第一百十一條、第一百十二條、第十四章章名、第一百十三條及第一百十五條至第一百十七條，均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二、委員尤美女等25人提案第四條、第七條、第四章章名、第二十四條至第三十條、第三十三條、第四十一條、第四十三條、第五十九條、第六十一條、第七十條、第七十九條、第九十條、第九十三條及第一百十五條，均不予採納。
三、現行條文第二條、第六條、第八條、第十五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八條及第三十八條，均照行政院提案予以刪除。
四、第五條，除第三項中段修正為「進行視察並每季提出報告」及第四項修正為「前三項視察小組之委員資格、遴（解）聘、視察方式、權限、視察報告之製作、提出與公開期間等事項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法務部定之。」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五、第六條，修正如下：
第六條　看守所得依媒體之請求，同意其進入適當處所採訪或參觀；並得依民眾之請求，同意其進入適當處所參觀。
六、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六十五條、第七十八條、第八十四條、第九十三條、第一百零二條至第一百零五條及第一百十四條，均保留，送院會處理。
七、第八十六條，除第二項至第四項中「看守所」後均增訂「或法院」等文字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八、第八十九條，修正如下：
第八十九條　審議小組認為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五日內補正。

九、第一百零一條，除第三項前段修正為「前項決定書應送達申訴人及委任代理人，」外，餘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十、通過附帶決議4項：
(一)為保障監所內不同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性傾向之性少數及跨性別收容人，各監所在配房與監所生活上，應尊重其意願及生、心理之特殊需求，予以特別安排及保護。若收容人於監所內因其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處於不利處境時，監所應積極提供協助，改善其處境。法務部矯正署應協助各監所建立收容人免於因不同性別特質、性別認同或性傾向而受歧視之環境，並就前開所述事項於6個月內研擬相關要點，並提出書面報告。
(二)為強化監所防治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事件，爰要求法務部矯正署配合「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修正，參考本院委員尤美女等25人所提「羈押法修正草案」第四章之精神與規定，於6個月內重新檢討修正現行之「矯正機關防治及處理收容人遭受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及其他欺凌事件具體措施」，並提出書面報告。
(三)為盡力減少被告因羈押所造成之不利影響，看守所應提供被告心理輔導及諮詢服務、法律扶助、通譯及其他必要之協助。另為保障被告之權益，看守所應主動宣導法律扶助事項，並應定期對被告與看守所人員舉辦人權及法治教育宣導。
(四)鑑於被告和受刑人性質仍有不同，羈押中被告受無罪推定保障，爰請法務部及矯正署應在相關子法及授權命令訂定上，特別是涉及限制收容人權利者，仍宜注意兩者區別。
陸、爰經決議：
一、本案審查完竣，併案擬具審查報告，提請院會公決。
二、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三、院會討論時，由召集委員周春米出席說明。
柒、檢附條文對照表1份。



